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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消费若干措施
（送审稿）

为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，促进房地产开发

投资和住房消费，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成效，根据《三明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实现 2026 年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

良好开局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(明政办发明电〔2026〕2 号)、

《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一季度房地

产市场良好开局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

以下措施。

一、实行购房消费补贴。2026 年一季度（2026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）期间,在我县城市规划区内房地产开发项

目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（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

日期为准），在购房人取得该商品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后，按所

购商品住房面积予以每平方米 200 元的补贴。

二、促进房地产市场交易。各房地产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，

针对不同客户群体制定销售方案，通过在交通枢纽、民俗活动场

所等返乡人员集中区域设立展板、展台等方式加强项目宣传,积

极组织策划相关优惠活动，利用好节假日等特殊时间节点进行

市场营销拓客引流，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单位或个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资金的，经查实

后，除追回县政府补贴资金外，将依法依规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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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以新建商品住房产权抵偿债务，不

发生现金购置新建商品住房的，不享受本措施的补贴政策。

（三）在本措施起止时间内解除合同登记备案并重新办理

网签的商品房不享受本措施补贴政策。

（四）本措施中购房补贴不与我县其他购房补贴政策叠加

享受。

（五）购房补贴申请经县住建局审核，报县财政局复核，

再上报县政府同意后，由县财政将购房补贴资金拨付县住建局，

由县住建局负责发放给购房人。

（六）我县以往有关政策文件与本措施规定不一致的，以

本措施为准；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按上级政策执行。

（七）本措施自 202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3 月 31 日。由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
